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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無線電臺審驗技術要點附圖一修正規定 

圖一 船舶無線電臺審驗作業流程圖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北、中、南區監理處 

申  請  者 

（亦得委託辦理申請） 

備註： 

1.依船舶無線電臺管理辦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船舶申請設置 27MHz頻帶船舶用無線電對

講機（DSB），免予申請架設許可證，經審驗合格後，核發船舶無線電臺執照。 

2.依船舶無線電臺管理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僅設置船舶用無線電對講機並取得專用

執照者，其執照屆滿免經審驗得逕予換發新照；惟另裝設其他船舶無線電信設備，仍應經

審驗合格後換發新照。 

3.已於國外架設並經主管機關委託或認可之機構完成審驗者，直接申請船舶無線電臺執照

時，審核人員應審核該審驗機構之審驗報告內容是否與原申請記載事項相符。

檢附相關文件提出架設許可申請 
（詳見船舶無線電臺管理辦法第十九條） 

 

審   核 

通知申請者繳架許證費 

核發架許證 

電臺審驗（詳見 4.2,4.3） 

 

通知繳執照費並收回架許證 

 

核發執照 

      連同申請書、審驗報告等 

         相關資料結案歸檔 

不合格 

合格 

合格 

不合格 

收   件 

 

改善後於期限內通知監理處複

驗 

六個月內架設完成，提出審驗申 

請並繳交審驗費；必要時，另補 

齊相關文件。 

 

繳執照費 

向經本會委託或認可之機構

申請審驗者： 

取得審驗合格報告後，填具

申請書直接向本會三區監理

處申請船舶無線電臺執照。 

僅限申請複驗一次 


